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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江县部门、乡(镇)志验收凭证

编号l 01 3号

，

‘

。编 写·起止 时间

编写单位 草池乡人民政府 起 止

l 986年2月10日 1987年6月20日

全书共7篇 35章 96节 约16万字

：+

砖
．～

照片l o张’ 地图2幅 表格32张。 ．
’

●

’t

●

验收单位‘ 涪 阳 区公所 4通江县志编纂委员会

-

、

邓国平 杨桂林

人 员 徐 友 胜
●

。‘ 屈走础， 屈理兵

一

，

J

经审查同意上报

意 见 同 意 铅 印

评审验收●
￡"

●

f

。

验收时问l 1 987-盎c11月5日
‘。

●

制表：通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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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草池是小通江中游河畔的古老场镇：之一。境内气候温和，雨量

适中，：t壤较为肥沃，各种作物均宜生长，-历史上有缸鱼米之乡劳
}

的美称c：
、

．草池历史悠久。从古至今，劳动者创造的史迹累臻。明朝中

期，当地农民聚众起义，立营筑寨，抵抗朔庭官军蹂躏。清，嘉庆年·

。 §

参

≈ 1

’一

●

间，草池人民响应白莲教起义，反抗清朝官府的残酷统治。民国7

年，红灯教首领，驻扎嘉禾寨，500余民众拥跃参加，反抗国民政 ，一 ；

府征收军款虹卜元半"。民国21年冬j农民积极投入抗捐运动，为红 j

四方面军入川驻通江创造了条件。川陕苏维埃政府时期，当地所有 {

贫苦农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积极筹建各级苏维埃政权，’打土豪；分’
． i

田地，成百上千’匀青壮年，勇跃参军参战。中华人民其和国成立 1

后，草池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建设家 ．I

乡。70年代，修建了蓄水达100余万方的湾田河水库。如今渠水翻山

越岭，奔搿欢歌，梯田层层，稻香四溢。真是政治安定，人心次畅。 。

《草池乡志》正是这大好肜努和人心所向的产物o 。

‘

它的诞生既是今天草池乡人民在“两个文明建设’’中的一项重。 j

要成果，也是给子孙后代留F一笔“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"的宝贵 ：l
遗产：值此之际，我们欣作此序，以示庆贺。 +、 猢

。中共草池乡委员会书记 赵仕才
‘

草池乡人民政府乡长 付大坤’ 一
'

一二九八七年八月十八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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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、

凡． 例

’

，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．毛泽东思想为捐导，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、

和辩证谁物主义的基本原理，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，’

·本着立足当代，详近略远，详今略古的原则，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。

．二’1本志上限为民国元年(1．9 12)，下限趸一九八五年底。其．

中历史沿革和人物志中的个别章、．节有突破上限的情况。

三、全书分大事记、地理、农业、工交财贸、政治、社会、文

；卫、人物诸篇。4其资料来源除查阅有关档案外，靠抄录碑记以及收

集实物资料，综合整理而成。

四、。遵循以事分类，．横排纵述，纵横结合，以潢为主的编写原

则进行编纂·采用志、记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的基本形式，构成全书。

五、遵循“生不立传，，的惯例，对在世有功者，列表于人物’．

篇，或以事系人于人物篇之外的有关篇章·
、

’+：：

六、人物称谓，一律宜书其姓名，不冠职称，不加褒贬之词。

七、历史时期称呼，一律沿用通称。如清代、．民国。为了叙述

方便起见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，简称建国前。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成立之后，‘简称建国后。
。

‘八、纪年。建国前，一律用历史纪年法，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-
’

号。如“民国30年(1941)’’。建国后，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法。

九、地名一律以一九八二年地名普查时所定名为准，在括号内

加注原名。 ，

一

十、数字除无实际计算意义的用汉字书写外，其余一律用阿拉

伯数字书写。
’

‘t

． 十一、文字。按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汉字简化字为标

准，标点符号按《新华字典》附录昕载的为标准。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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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

大事记⋯⋯⋯⋯⋯⋯⋯-”⋯⋯⋯h⋯”⋯⋯⋯⋯．’．⋯．-．⋯。(

地理篇
第一章

第一节

第二节

第三节

第兰矗

第一节

第二节

， 第三节

第四节

第显节

． 第六节

第七节

●●●⋯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

建置沿革⋯⋯⋯⋯⋯

位置境域面积

●⋯●●-●●⋯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⋯●●●⋯●●●
●

．

”
●

·：⋯·．⋯⋯⋯⋯：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

沿革 区戋11．o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r⋯⋯‘(10)

场镇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：⋯⋯⋯⋯·’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。(12)

自然地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；．．^⋯：⋯⋯⋯·⋯⋯。⋯⋯⋯’(13)

地形地貌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_⋯“⋯⋯⋯⋯⋯⋯?⋯⋯⋯⋯-’(13)

山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’√⋯·^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13)
水系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14)

土壤⋯⋯：⋯⋯⋯⋯⋯：⋯⋯·：·j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6)

气候⋯·：·二??⋯⋯⋯⋯··：⋯⋯：⋯⋯⋯⋯⋯⋯_：j“⋯“⋯⋯⋯⋯⋯．．‘(17)

贯源⋯⋯．，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“⋯(18)

灾害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“⋯¨．．．⋯⋯⋯⋯。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⋯⋯’(1．9)

． 第三章人‘口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^⋯⋯⋯⋯h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’(21)，

第一节

第二节

第三节

农业篇
第一耄

第一节

第三节

人口构成⋯⋯⋯⋯⋯·‘?⋯⋯⋯⋯⋯·‘?⋯⋯⋯⋯⋯⋯“：?”i⋯⋯⋯⋯”(21)

人口分布与密度⋯⋯⋯⋯⋯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4)
’人口控制·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?·：⋯⋯⋯二⋯．．⋯⋯⋯⋯⋯⋯(24)

·‘‘‘r ·_。 f|． ．。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：⋯⋯．．．．⋯⋯⋯⋯⋯．·⋯⋯．·：⋯⋯⋯⋯⋯·(32)
．

。- ’ ’

土地制度⋯⋯⋯⋯⋯一．．．⋯··：⋯“⋯··7．．．⋯⋯·O g$．B q⋯⋯．⋯·‘：．．．⋯⋯⋯·(32)

民国时期的土地所有制⋯⋯⋯一⋯⋯⋯wt⋯_⋯⋯i_⋯⋯⋯⋯⋯。(32)

建国后的土地所有制⋯一^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3)

第二章农业经营体莉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。．．．⋯⋯⋯?⋯⋯’(34)

第一节个体经营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I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。(34)

第二节．互助合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?⋯(35)

、第三节‘集体生1产⋯⋯⋯⋯，⋯⋯·’⋯⋯^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¨一(36)
第四节 责任到户一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一：⋯j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。(38)

第三章农作物种植．．，⋯v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’j⋯．．．。⋯⋯“：⋯⋯⋯·(39)

第一节耕地·_一⋯．．．⋯⋯⋯．t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～．．一⋯⋯⋯⋯．．(39)

第二节暴食作物及产量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1)2
第三节 经济作物及产量⋯⋯·；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t⋯⋯⋯(4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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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2一

殖业⋯．．．7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⋯⋯⋯．．··(64)

．?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．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。．(64>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‘·●⋯●●●■■●●●●⋯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⋯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⋯●●●⋯●●●t●●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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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。’ 一 (1 9 1 1_1 9 8 5)
‘

， ⋯
，

’

●，一， ，，． ～

”

，f
tl ，t

f一“

清，宣统3年(1 9 1 1) ，．

．．、。． ，
、．

，。， ，。

， 草池天旱4 8日，农禾无收。 ．．

民国1年(1 9 l 2)
’

‘

县置一城八乡，苹池属新场乡辖，为新一甲地。

民国6年(1 9 1 7)
、

草池遭受风雨和冷雹，雹大如鹅卵，平地积雹三尺许．

民国7年(1 9 1 8) 。

废乡设团，革池坝设团于禹王宫。

．。 1 O月，郑启和、饬县年筹军饷3 O万元，强迫农民欠种鸦片涸，规定不分贫，

富，每户交洋“十元半劳，名日： “特别捐静。

．1 1月，红灯教掀起反“十元半”的抗捐运动。李子洪扎三包寺，刘承先扎狮

子岗嘉禾寨。 ，

民国8年(1 9 l 6)

狮子岗等地一千余穷苦百姓，纷纷参加红灯教起义队伍。
‘

9月，郑部营长陈绍康，带兵与红灯教队伍激战于袁家坝，核桃坎，陈部大败。‘

民国1 2年(1 9 2 3)

在通江二等邮局隶属下，草池坝设立邮务信柜。

民国1 3年(1 9 2 4)
、

7月，天旱至翌年3月共160多天，饥民流亡无数，仅城子坪村外出逃荒者75人。

9月1 3日午后，出现全日食，晦如夜旋伴地震，门环有声。

全县分四路十三区，草池属北二区辖。

民国1 6年(1 6 2 7)
‘

。。 草池银耳购销两旺，外商夏良才、王伸宫、陈浩儒和本地座商2 1家经销银耳。

民国2 O年(1 9 3 1)

草池邮务信柜因战乱匪劫停业。

民国2 1年(1 9 3 2)

冬月，土墙坪，涪阳抗捐队伍，住扎草池坝，草池民众积极投入抗捐斗争。。

l 2月2 8日(农历冬月2 9日)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7 3师从泥溪场挺

进涪阳进驻草池坝。 ．
．

、

1月，草池区，乡苏维埃政府成立，区辖7个乡苏维埃。

一1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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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，各级苏维块政府，

民曩2 3笨(1 9 3 4)’

发动群众参军参战，打土豪分田地。。
● ，J

4月，红军第二次收紧阵地，地主还乡团刘光珍，史恩儒，一李自信等人，勾结

国民党军队汤圆长，杀害苏维埃书记孙洪斌，赤卫军连长苟泽于草池猪市包。?

民国2 4年(I 9 3 5)
，

一+j。。，

。4月，红军陆续撤离，为坚壁清野，迟滞敌人，烧毁了草池部分氏房．

地主，豪绅还乡后，成立清共组织，搜捕屠杀苏维埃干部，红军家属。

恢复邮务信柜，并改邮务信桓为邮政代办信桓，隶属通江二等邮局。

民圈2 5年(1 9 3 6) 。 ：一 t’

， 废区团制为联保割，草池设联保办事处，属涪阳第三区署。 ，

遭受特大干旱加上瘟疫至翌年秋，全乡病饿死2 2 O余人。 一 、

国民党通江县第十六区分部在草池坝成立。
i

鼹圈2 9年(1 9 4 O)
一

废联保为草池乡公所，辖区扩大到马家坪。

融冒3 O年(1 9 4 1)

，国民政府施行“还政于民井，设立乡氏代表会，各保选代表一人。
、

4月至8月，天早不雨，秋收甚徽，全乡受灾7 l 3户，5 6 7 l／、、，受灾

四面积2 9 5 2亩，地1 6 8 0亩o 、一 ．

。

’
。

．5月，遵照省府训令和县府令，开辰禁烟l禁毒，户口清查登记。‘

l 0月1日，草池乡公所召开政务会议，决定保国民学校校址。 一．。

缩编保甲，将原1 2个保，编为6个保，下辖9 6甲．
’‘

求济道首覃建功，在鹿浴沟香炉山，先后发展道徒l 2 5 O余人。·

乳雹3 1年(1 9 4 2)?一 ．

通江县政府训令，拳九环因案辞职，草池乡乡长由邓帮琏接充。7

熙溺3 2年(1 9 4 3) 一t．
’’

草池乡征募会成立，王新汉、李仕发，邓享德等6 0人为征募会员。

建修草池乡国氏中心小学，邓帮建任中心小学校长。

民西3 3年(1 9 4 4) j。一
～

3月2 1日，草池乡农会成立，有会员2 6 8人。，
‘

瑟翌3 4年(1 9 4 5) +：，
’·

抗日战争胜利，弹池人民集会痰祝。 ∥

晁濯3 6鸟(1 9 4 7 j
’。

’一?}
．

，

‘．“2月，蒙恩普来草池组织同菩社，发展道徒。 一 ‘，-·‘

6—8月，久旱无雨，田地龟裂，禾苗枯萎，收成甚微。 ，“．

，8月1日，成立草池乡商会，有会员5 4人，职员1 1人。 ，’，。

9月l 8日，草池乡各业工人联合会成立，首批会员9 2人，职员l 1人。

9月2 8日，草池乡教育会成立l有会员4 8人i职员7人。。

1 1月，涪阳乡长李万明呈报县府批；隹，最立白耳同业工会，草池邓帮琏等

一r)一

，
～％



‘

。 5 O余人参加白耳同业工会。 ，’{7
‘

国民党通江县草池乡狮子岗区分部成立。 ’．

f’

一 通江县政府训令，。开展第一届民选乡(镇)长。草池乡选举乡长阎少初，副乡

长李光； 一

．

， j 二

。

民国3 7年(1 9 4 8)
一

国民政府为缓解民众反抗，，实行“二五静减租。
“

-．、

成立反共义勇军，邓帮琏o。冯汉勋等人负责，并普遍组织“生死同盟会”吃雄

鸡血酒，抵抗解放。 、’
：，

民国3 8年(1 9 4 9) 。
。一

‘

～，；

覃建功组织红罗党，破坏通讯设备，散发反动传单，抵抗解放。

／ 4月4日，。布客郑泽富，路过草池窖荒岩，被匪抡劫丧命。 、

1 2月，。(农历1 1月1 2日)国民党王凌荣部队溃退，路经草池。
。

整编保甲，草池整编后为6保，7 5甲。
。t

，

民选第二届乡(镇)长，草池乡选出阎少初为乡长，阎大许为副乡长。

l 9 5 0年 。；；、。

1月5日(农历冬月1 7日)，中国人民解放军l 8兵团1 9军1 6 3团二营
’

进驻草池，草池解放。‘

，v解放军工作组接管旧乡政权。随即开始征粮。 ，

2月，各保派一l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县上培训。

． 3月，成立草池乡禄民协会，，各保成立牝协分会，各甲成立农协小组，8月底

止全乡发展会员8 7 O余人。： 、

⋯

3月l 2日晚，往民席朝兴被匪抢劫一空。 ．．．

4月，《新婚姻法》公布，农会组织全乡妇女学习。 ’； j．

1 1月，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开始，至翌年全乡共捐献l 3 O O万元(旧币)。

l 2月1’0日，县减租工作组进驻草池。 ：

‘草池乡妇女联合会成立。 +

‘

l 9 5 1年 √ ‘
，。

2月，草池乡中医联合会成立。 ，

’一 ．

3月，开始减租退押，75月底结束．对全乡5 3户地主，2 9户富捉，共出租

土地3654亩，经过宣传教育，j比判斗争，退给佃户押金45000余万元(以实物折币，．

6月，进行清匪反霸，广大群众在衣会的领导下，开展对敌斗争，仅草池地方

清除匪首，恶霸，反动会道门头子共3 0余人，逮捕法办8人。

l 1月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，翌年3月结束。在土改运动中，镇压了恶霸地主

刘光珍，李光，李泉，邓帮琏。 。。 ．· ’二

1 2月下旬，草池乡析维新乡(今火炬乡)归氏胜区辖。

5 2年 4．

’

。

3月，草池乡析置回龙乡。；

”析涪阳乡洞坪山，归草池乡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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